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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任軒
電話：(08)732-0415轉3641
傳真：(08)733-7061
電子信箱：a002463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253325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654104_11253325000_1_4654104_11253325000_1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檢送112年製作

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宣導短片(國語版、台語版及客語版)

一案，請貴校透過既有通路加強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教育部112年8月11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20078742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該基金係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（以下稱本法）第38條

規定，為使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均能依本法規定獲得基

本保障、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及健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(以下

稱強制險)制度之政策性目標而設置，並由金融監督管理委

員會主管監督之公益性財團法人。

三、111年11月30日起，微型電動二輪車須登記領牌，並投保強

制險，始得行駛道路。考量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之使用

族群，以學生及高齡者居多，請貴校透過既有通路加強宣

導，以強化學生對於強制險之認識。

四、旨揭宣導短片，可至該基金網站(路徑：首頁/教育宣導/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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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體宣導，網址https://www.mvacf.org.tw/Media)下

載。

五、檢附教育部來函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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